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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踪
王某，1986年出生，湖北人，生前

入赘到四川做上门女婿，并一直在外

打工谋生，他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每

年王某都会与家人过春节。

2016年5月17日，王某湖北的家

属通过电话向杭州市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报警求助，称王某两年前到杭州

后一直下落不明，希望公安机关能够

帮忙寻找。

那是2014年1月的一天，离春节

还有20多天，王某跟家人说要从广州

转到其他地方打工。一周后，家里却

突然接到王某打来的奇怪电话，大致

意思是说他被骗了。王某的家人事后

回忆，因为接电话时自己身边比较吵，

通话时间很短，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断

了。此后王某的电话再也没人接，后

来干脆打不通了。

之前听王某提起过，他要去打工

的地方是杭州，此后家人赶到杭州找

过很多地方，但一直都没有打听到下

落，王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又过了两个春节，依然没有王某

的任何消息，家人预感王某可能出事，

于是向杭州警方求助。

谜 案
王某的家人告诉杭州警方，在接

到王某最后一个电话中，他提过“富

春”二字，但到底是富春街道还是富春

路，并不明确。

杭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一开

始将线索转给富阳警方，富阳警方经

过查找，没有发现王某的任何信息。

之后，线索转到了桐庐警方手上，因为

桐庐有条富春路。

这时离王某失踪已经过去了两年

半，查找过程中，视频监控等新型侦查

手段根本不起作用，难度犹如大海

捞针。

调查中，桐庐警方唯一得到有价

值的线索，就是王某在失踪前的2014

年1月8日购买过一张从广州到杭州

的火车票，但仅凭这张火车票也无法

确定王某是否来过桐庐。时值G20峰

会安保期间，桐庐刑侦大队民警克服

警力少、任务重的困难，围绕王某的活

动轨迹进行调查，同时，对报警人反映

到的相关人员展开调查。

王某家人曾提到，王某可能被传

销人员控制。据此，办案民警翻出此

前的一次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案卷，试

图寻找到线索，甚至到监狱找到曾是

传销团伙成员的服刑人员询问情况，

结果也没有得到关于王某的信息。案

件一度陷入困境。

破 局
桐庐警方并没有放弃，决定调整

侦查思路。2016年6月中旬，办案民

警赶到王某妻子的老家四川调查。王

某的妻子告诉民警，在王某出生地，有

一位老乡刘某听说过王某的一些

情况。

民警在湖北宜昌找到刘某后，对

方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刘

某曾在2014年4月被限制自由，并被

非法拘禁在桐庐，期间听说王某也遭

遇了殴打。刘某还向民警提供了部分

知情人员的简要信息。

就在2014年，桐庐警方会同工商

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传销整治，通

过当年的一系列行动，桐庐县的传销

窝点几乎全部被端。刘某提供的人员

早已离开桐庐，散落在全国各地。好

在当年警方对所有人员都进行了登

记，所以陆陆续续找到了部分知情人

员，他们也都印证了刘某的说法。

调查中，桐庐警方了解到王某家

庭和睦，他也老实本分，从没与人发生

矛盾纠纷，也没有债务。民警分析，王

某遇害的可能性较大。于是，桐庐警

方立即启动疑似命案侦破机制，于

2016年7月成立专案组，对王某失踪

案件开展彻查。

“无犯罪现场、无痕迹现场、无因

果关系。”作为此案的主要负责人，桐

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叶卫东

用“三无案件”来形容接手案件时的情

况，虽然警方把这起案子当成疑似命

案来查，但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连立

案的条件都不够。

桐庐县副县长、公安局长荆慰多

次牵头召开案情分析会，对前期取证

材料进行整理。大家发现，刘某也有

被非法拘禁的情况，且王某案中涉及

的大部分成员与刘某案中嫌疑人员相

同，专案组决定，围绕刘某被非法拘禁

案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在金华成功

抓获了案件的第一位知情嫌疑人胡

某。根据胡某的供述，警方辗转湖北、

湖南、四川、重庆、云南等地取证，取得

了以王某、陈某、廖某为首，肖某、满某

等人参与的传销组织对刘某实施非法

拘禁的犯罪证据。

抓 捕
5个抓捕组，分赴湖南、湖北、四

川、山东等地抓捕，直到2017年 1月

初，8名涉案人员到案。

桐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

民警程平说，寻找证人和抓捕嫌疑人

的过程都遇到了非常多的棘手问题，

比如那些曾经被骗到传销组织的证

人，当民警找上门时，他们非常抵触，

不愿意说，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曾经受

到传销组织的骨干威胁，如果他们把

做传销的事情说出去，自己和家人的

安全就麻烦了。民警只能不厌其烦地

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这些

嫌疑人大多都在偏远山区，一路上尽

是悬崖峭壁、烂泥石坑，程警官说，杭

州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开车可能就十几

分钟，但在云南四川交界处抓捕，从一

个乡到另一个乡，却要花上五六个

小时。

算了算，办理这起案件来回奔波

的路程，每个参与的刑警都超过1万公

里。欣慰的是，警方的努力没有白费。

2017年1月初，桐庐警方找到案

件的一名关键人物杨某。杨某交代，

他曾帮助掩埋王某的尸体，而尸体被

埋在离桐庐城区二三十公里、人迹罕

至的深山里！

定 案
根据嫌疑人杨某和陈某的指认，

警方找到了埋尸的大山，但是又一个

像大山一样的障碍摆在眼前——据当

地村民反映，大山在两年前被改造为

梯田，山体和原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而且许多地方都覆盖了好几米深

的泥土。到现场指认的嫌疑人也傻了

眼，更别说找到确切的埋尸点。

专案组每位成员心里都清楚，如

果不能找到王某尸体这一关键物证，

就无法证明他已死亡，不仅专案组近

一年来的辛苦工作会付诸东流，更无

法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因此，即

便摆在面前的是一座大山，专案组也

要把它一掘到底。

两名嫌疑人指认的是两个方向，

一个指南面，一个指西面。民警将这

两个地点之间圈为可能埋尸的范围，

面积相当于10亩地。时值年关，山上

天气寒冷，还下着雨，面对恶劣的现场

环境，民警和技术人员每天早出晚归，

在冰冷的荒山上一待就是14天。

专案组调来2台大型挖掘机协助

工作，因担心挖掘机动作大会破坏尸体

的完整性，大家对每一铲泥土都仔细甄

别，生怕漏过任何一样有价值的物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1月17

日，也就是挖山的第14天早上，专案组

终于找到了，挖出了一具腐败的男尸。

尸检证实，男尸就是失踪的王

某。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双侧肋骨

多处骨折，致命伤为肝脏破裂。这意

味着，王某生前遭受过殴打。

判 决
被害人被骗入传销团伙后遭遇惨

无人道的殴打致昏迷，犯罪团伙成员不

将王某送医救治，而是待其死亡后埋尸

深山，企图将罪恶掩盖。2017年底，杭

州中院对这起因传销引发的故意杀人

案、非法拘禁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初，王

某被传销团伙成员以做隧道工程为

名，骗至桐庐。在传销窝点内，王某和

其他刚被骗入传销组织的被害人一

样，遭到贴身看管，人身自由和通讯都

被限制，王某被强迫交款并加入传销

团伙，如果不服从就要遭到批斗。一

周后，王某借打电话之机，向家人透露

其被骗进传销组织，被发现后只穿一

条内裤的王某遭多名传销团伙成员掌

掴和拳打脚踢，直至倒地昏迷。传销

团伙成员并没有因此收手，反而将现

场音响调大以掩盖被害人王某被打骂

的声音，在得知王某得不到救治必死

的情况下，传销团伙负责人仍指令不

得将王某送医，直至王某死亡。随后，

犯罪团伙成员用电动车将王某的尸体

埋藏于桐庐县瑶琳镇后浦村大庙自然

村的深山里。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判处传销团伙

负责人王某某死刑；以故意杀人罪、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判处

陈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故意杀人

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谭某死

刑，缓期2年执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杨某无期徒刑。其余与王某死亡案件

有关人员，也分别被判处刑罚。

挖到被害人尸骨

桐庐警方挖山14天，三年悬案一朝告破
被害人遭传销组织残杀埋尸荒山
通讯员 赵鎏杰 本报记者 陈洋根

被埋深山三年后，连参与埋尸的嫌疑人都已经认不出当年的那座山头，桐庐警方

硬是挖山近半个月，终于找到遇害者的尸体。

真相令人胆寒，罪恶终究无法被掩盖和埋藏，犯罪团伙成员一一被捉拿归案并受

到严惩。涉案者中，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徒刑。

昨日，桐庐警方披露了这起案件侦破始末。

警方挖山寻尸


